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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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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博物馆条例》《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等，按照《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扶持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申报

指南》，对2021年深圳非国有博物馆专项资金申报事项说明如下：

　　一、申报主体及条件

　　（一）申报主体为2020年12月31日前依法在深圳设立并取得法人资格、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20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年度运行评估结果为合

格及以上、2020年度正常对外开放的非国有博物馆。

　　（二）存在以下情形的不予补助：

　　1.博物馆存在重大法律纠纷；

　　2.因违法行为被执法部门处罚；

　　3.未按规定使用补助资金的；

　　4.绩效评价不合格；

　　5.安全制度不健全、职责不落实，不整改安全隐患和发生安全事故的；

　　6.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二、补贴事项

　　（一）运行补贴。

　　对2020年度对外免费开放的非国有博物馆给予运行补贴，主要补贴馆舍场地费用、水电与物业管理等费用。

　　经费补贴在市文化事业建设费及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下达后按程序核拨。

　　考虑到2020年各馆的开放天数和免费接待观众数受疫情影响较大，需提供全年开放情况的说明，暂不设定全年开放天数和免费接待观众数的具体指标。

在2020年未正常开放（开放天数为0、免费接待观众数为0）的，不得申请该补贴。成立时间不足1年的按实际月数补贴。

　　（二）临时展览和社会教育活动补贴。

　　临时展览和社会教育活动须在2020年内举办。主题和内容应弘扬爱国主义、倡导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优秀文化、培养良好风尚，并至少符合

以下标准之一：

　　1.运用适当的技术、材料、工艺和表现手法，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

　　2.采用多种形式提供科学、准确、生动的文字说明和讲解服务；

　　3.利用自身馆藏资源对青少年、老年人和其他特殊社会群体开展延伸教育；

　　4.非国有博物馆引进境外（包括港澳台）专题展览或走出去境外（包括港澳台）举办专题展览。

　　经费补贴在市文化事业建设费及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下达后按程序核拨。

　　（三）定级奖励。

　　对在2020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的第四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中核定为国家一级、二级、三级博物馆的，给予一次性奖励。经费补贴在市文化事业

建设费及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下达后按程序核拨。

　　三、申报材料

　　（一）申请“运行补贴”应提供以下材料：

　　1.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专项资金申报书，原件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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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民办非企业法人证书，原件（供核验），复印件1份；

　　3.参观人数统计材料，包括参观人数登记表、团队参观预约函及其他参观证明材料，原件（供核验），复印件1份；

　　4.房屋租赁合同、发票，原件（供核验），复印件1份；

　　5.自有房产的，提供房产证复印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原件（供核验），复印件1份；

　　6.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发票，原件（供核验），复印件1份。

　　（二）申请“临时展览补贴”应提供以下材料：

　　1.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专项资金申报书；

　　2.展品清单；

　　3.展览大纲、策划实施方案；

　　4.配套辅助活动情况；

　　5.成效；

　　6.涉及到文物出境或者临时进境的，还需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核文件。

　　（三）申请“社会教育活动补贴”应提供以下材料：

　　1.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专项资金申报书；

　　2.活动方案；

　　3.辅助推广活动；

　　4.成效。

　　（四）申请“定级奖励”应提供以下材料：

　　1.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专项资金申报书；

　　2.评定文件。

　　四、工作流程

　　（一）提交材料。

　　请各馆于2021年5月21日前将申报资料纸质件提交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申报材料按申报项目分别装订。

　　（二）资料审核和评审。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运行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定扶持名单和补贴金额；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专家对申请“临时展览和社会教育活动补贴”的单位和项目进行评审。对临时展览将依据“主题富有创意”、“学术含量较

高”、“展品组织科学合理”、“方案前期论证”、“形式含有互动体验”、“相关文创”、“相关配套活动”、“数字化虚拟展示”“交流输出情况”、

“展览展期”等指标项进行综合评估；对社会教育活动将依据“活动主题与博物馆宗旨、目的、陈列展览相契合”、“与中小学教学课程相衔接或适应特定群

体学习需求”、“配有专门的辅导人员和教学设施”、“教育活动成系列、菜单化”、“形成特色教育品牌”等指标项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好中择优原则，确

定扶持名单和补贴金额；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各馆提交的“定级奖励”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按程序核拨。

　　（三）公示。

　　对确定的“运行补贴”、“临时展览和社会教育活动补贴”扶持名单和补贴金额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7天。

　　（四）核拨资金。

　　“运行补贴”：公示后无异议，或有异议但经调查后异议不成立的，由市文物行政部门按程序向市文化事业建设费及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经

费下达后核拨。

　　“定级奖励”：符合申请条件的，由市文物行政部门按程序向市文化事业建设费及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经费下达后核拨。

　　“临时展览和教育活动补贴”：公示后无异议，或有异议但经调查后异议不成立的，由市文物行政部门按程序向市文化事业建设费及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

项资金申报。经费下达后核拨。

　　五、评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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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馆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凡申报主体提供虚假材料或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仍然申报补贴的，经调查核实的，将不予拨付资金。对被骗取的

补助资金，予以追回并按相关规定处理。

　　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博物馆事业发展外的其他用途，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支出。对未按规定使用补助资金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非国有博物馆运行和专项资金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非国有博物馆获得相关扶持的重要依据。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小姐

　　电  话：88102563

　　地  址：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C区2060

　　邮  箱：wgb@wtl.sz.gov.cn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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